
九月十二日 

經文: 士師記十四至十五章 

鑰節: 「他的父母卻不知道這事是出於耶和華，因為他找機會攻擊非利士人…。」(14:4) 

提要 

本章記載的幾個事件證明參孫並沒有遵守拿細耳人的規矩。他不只身強體健，意志也很頑

強。可悲的是，他的意志經常與上帝的旨意相左。參孫有一個明顯的弱點，就是他喜歡非

利士女子，這給他帶來許多麻煩。不過上帝仍利用參孫的錯誤和他後來不同凡響的作為審

判壓迫以色列人的非利士人，證明了以色列的上帝有能力拯救祂的百姓。 

導致信徒誤入歧途的第一步通常是妥協。參孫下到他不應該去的亭拿城，那是一個非

利士人的城鎮，距他的家鄉瑣拉約七公里。參孫在那裏看上了一個女子，但他的欲望

違背了上帝的律法；上帝的律法禁止以色列人，更別說拿細耳人，娶或嫁任何迦南地

的外邦人（申7:3~4）。 

參孫的父母親試著阻止他娶外邦女子，但固執的參孫心意已定，無法勸服。雖然參孫的行

動是有罪、悖逆的，但聖經作者指出，上帝將藉用這個事件使參孫攻擊非利士人（4節）。

或許參孫並不熱心，因此感覺不出非利士人事實上是他的敵人；他應該與非利士人爭戰，

而不是與他們結親、歡宴。不過，藉著參孫結婚過程所發生的種種事件，上帝終於使參孫

看清，非利士人是他要毀滅的敵人，因為非利士人立足迦南地有違上帝的旨意。 

參孫不是一個持續被聖靈充滿的人，上帝的靈只有在緊急情況，當參孫需要超自然能力時

才臨到他身上 (14:6、9；15:14)。不過，在那些事件中，參孫都玷污了自己。他從死獅之

內所取的蜂蜜是不潔淨的，因那來自死屍；他所奪的衣裳也是從死人身上來的；他用來擊

殺非利士人的驢腮骨更屬不潔淨的動物。雖然參孫沒有遵行上帝的道，也不忠於拿細耳人

之誓，上帝仍然信實的幫助參孫，使祂的名得著榮耀，也使祂攻擊非利士人的計畫得以實

現。我們不禁要想，如果參孫完全順服上帝，他一定能更加有效的實現上帝的旨意和計畫。 

喜筵的事件令參孫十分惱怒，但當他的怒氣消退，他就返回岳家準備與新娘完婚（15:1）。

當參孫發現他的新娘已經被許配給別人，他一怒之下便放火燒了非利士人的禾稼。此舉非

常嚴重，點燃了雙方的戰火。當非利士人兵臨猶大，猶大人別無選擇的將參孫交給他們。

膽小的猶大人甘願屈服於非利士人的控制之下而不願幫助參孫。多麼可悲的光景啊！他們

曾受上帝的委派，要將迦南地的外邦驅逐盡淨（1:2），但在這裏我們看到，猶大人對上

帝不再有信心，也不相信上帝能拯救他們。不過，至少參孫還有信心和勇氣爭戰。上帝的

靈降在參孫身上，於是參孫以他的大能，靠上帝的幫助，為上帝贏得勝利。以色列人難道

仍不明瞭他們的上帝是全能的嗎？ 

上帝似乎是用所有這些經歷來教導參孫。參孫也似乎終於開始瞭解他是上帝使用來為祂爭

戰的，並且，勝利不是憑他自己的力量，乃是上帝賜給他的。參孫的覺悟可以很明顯的從



他疲乏求水得知：「你既藉僕人的手施行這麼大的拯救」(15:18)。不過，參孫還有很多功

課要學習的呢！ 

禱告 

主啊，求您保守我們不向敵人有一丁點的妥協，因為那會導致我們悖逆您。我們求聖靈不

斷充滿我們，好讓我們對您永遠真誠。奉主耶穌聖名，阿們！ 

 


